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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名至亲相继患病、 妻子

分娩、 本人收入锐减等情况下，

王某向用人单位请休事假照顾家

庭， 被用人单位以“无故旷工”

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对此， 法院

判决用人单位支付王某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 8.7 万余元。

（2月 9日 《工人日报》）

法院在判决这一案件时， 使

用了一句西方法谚： “法不强人

所难”。 “法不强人所难”， 说的

是一种“期待可能性” 理论。 通

俗地讲， 就是法律不强求任何人

去做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 所谓

期待可能性， 就是根据当事人行

为时的具体情况， 有可能期待行

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 而实施其

他合法行为。

王某已获批准的假期包括年

假 8 天、 陪产假 15 天、 事假 14

天。 对王某未获批准的事假， 公

司认为， “照顾家人” 已不能成

为其请假的正当理由， 遂以“无

故旷工” 解除与王某的劳动合

同。 “无故旷工” 的确是违反劳

动法律的行为， 但公司将员工照

顾家人摆在企业生存、 员工工作

的对立面， 强行要求员工放弃照

顾家人， 以满足公司工作需求，

是以怂恿不孝， 违背了人性。 因

此， 企业即使能正常运转， 也由

于难以得到员工及家人的认同而

不能持久。

在法制健全的社会里， 公司

与员工是一根藤上的两只瓜。 员

工爱岗敬业， 公司与员工荣辱与

共， 是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应有之

义。 用人单位对员工有同理心， 制

订计划和决策能够站在员工的角度

考虑问题， 员工才会更尽职尽责，

尽心尽力。 相反， 公司只顾自身发

展， 片面要求员工忠诚敬业， 不顾

法律赋予员工的其他应尽义务， 无

视员工的需求与个人尊严， 是机械

用工、 刻板用人， 与现代管理要求

和以人为本原则等格格不入。

用人单位依法行使用工管理

权， 还应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 加

强对困难职工的人文关怀。 劳动者

请事假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立法中

尚无具体规则， 由此引发的争议时

有发生。 法院是说事论理的地方，

在法律不确定的情况下， 法官的良

知就成为司法公正的最后防线。 此

案的判决， 彰显了司法的人情味，

有助于用人单位谋利用人时兼顾伦

理和人的本性， 让法治与人性结伴

而行， 推动公司与员工同舟共济。

近日， 柳南公安分局接群众

报警称， 在柳州市柳南区航二路

一男子情绪失控对一黑衣女子进

行摔打。 接警后， 值班民警立即

赶至现场处置。 经将涉事三人带

回公安机关调查， 该男子覃某与

黑衣女子蓝某系情侣关系。 蓝某

受皮外伤， 并表示该事件是二人

酒后失态行为， 不追究其男友覃

某法律责任。 （2 月 12 日中国

新闻网）

在公共场所实施家暴， 社

会影响更为恶劣 ， 警方如若

“不追究”， 那对于发生在家中

的隐形家暴行为， 警方更会袖

手旁观。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情侣同

居期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也算家

暴。 至于夫妻之间的家暴， 更是

非常普遍。 众所周知， 丈夫向妻

子实施家暴， 不仅引发家庭矛

盾， 损害妇女权益， 而且严重威

胁女性生命安全， 是不稳定因素

之一。

家暴频频出现， 源于家庭成

员之间地位不平等， 力量悬殊，

老人、 妇女和儿童， 明显处在弱

势一方， 容易成为家暴受害者。

同时， 目前涉家暴案件呈现出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 申请法律援助

比率低的特点。 此前据北京高院

透露， 两年来， 北京法院仅发出

145 份“人身保护令”。 究其原

因， 首先当然是受害人法律意识不

强， 不知道利用反家暴法保护自

己。 再者， 由于家庭暴力， 往往发

生在只有夫妻二人在场的情况下，

较为隐蔽， 证据难以收集。

特别是，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

一般需要受伤当事人的伤情鉴定，

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 这无疑会让

一些家暴受害者知难而退， 甚至选

择“隐忍”。 再看此次打人事件，

警方“不再追究” 施暴人法律责

任， 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家暴不是“家务事”， 全社会

都应“零容忍”。 换言之， 对家暴

“零容忍”， 应成为全社会共同责

任。 事实上， 反家暴法明确规定，

反家庭暴力是国家、 社会和每个家

庭的共同责任。 国家是反家暴的第

一责任人， 国家承担的责任应当落

实到具体的部门， 如公安、 法院、

检察院、 妇联、 民政、 司法等。

首先， 预防和制止家暴， 是个

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社会协同、 各

方联手， 加快公检法司和妇联等部

门之间信息共享， 联合办案， 全程

监控， 并建立预警分析和跟踪回访

机制， 及时跟进法律援助、 心理疏

导等社会支持。 同时， 家暴受害者

应拿起法律武器， 坚决“零容忍”，

加强自我保护和证据收集， 紧急情

况下一定要向司法机关求助。 此

外， 应尝试公安告诫与法院禁止

令、 人身保护令、 紧急庇护等措施

相衔接， 甚至可以考虑将家暴入

刑， 提高家暴违法成本。

在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院日前公布的 2022 年十大典型

案例中， 一起因劳动者“过劳

死” 引发的生命权纠纷案引人关

注。 法院判决指出， 劳动者在非

工作场合、 非工作时间发生“过

劳死” 损害时， 虽通常无法认定

为工伤， 但这不能当然排除用人

单位的侵权责任。 （2 月 9 日

《工人日报》）

按照传统的法律认知， 对劳

动者“过劳死” 进行工伤定性必

须满足在工作时间、 工作岗位发

病或猝死等条件。 《工伤保险条

例》 第十五条规定： 职工有“在

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病

死亡或者在 48 小时之内经抢救

无效死亡” 等情形之一的， 视同

工伤。 受这些条件所限， 不少未

在工作时间、 工作岗位发病猝死

的劳动者或虽在工作时间、 工作

岗位突发疾病但在发病 48 小时

之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劳动者，

没有被认定为工伤， 没有得到相

应的待遇。

然而， 一些不具备上述法定

工伤认定条件的劳动者， 也即

“非工过劳死” 的劳动者， 其死

亡的直接原因虽然是心脏病、 脑

出血等疾病， 其死亡虽然不在工

作时间、 工作岗位， 不在“48

小时” 之内， 但劳动者在工作时

间、 工作岗位长时间的过度劳累

很可能是相关致命疾病急性发作

的诱因。 在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通报的“过劳死” 案例中， 朱某

丙患有基础性疾病， 但朱某丙在

发病死亡前曾连续超时、 超强度

加班， 对此， 用人单位选择了同

意或默认。 法院认为用人单位的

行为存在过错， 构成了违法用

工， 且用人单位违法用工行为与

劳动者的猝死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具有高度可能性， 进而根据比例

原则判决用人单位承担 30%的赔偿

责任。 法院的判决既符合情理， 也

符合法理， 在劳动者“非工过劳

死” 与用人单位的违法用工行为之

间建立了符合逻辑的盖然性因果关

系链接， 化解了直接因果关系在

“非工过劳死” 侵权损害赔偿案件

中难以发挥作用的司法难点， 打通

了保护“非工过劳死” 劳动者权益

的法治路径。 实际上， 这一案例及

其法治溢出效应也能倒逼用人单位

看清己方责任， 树立以人为本的管

理理念， 增强合法用工意识， 规范

用工行为， 保障劳动者的休息休假

权益及相关待遇。

各级法院以及劳动仲裁机构应

积极学习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劳

动者“过劳死” 引发的生命权纠纷

案的审判理念和司法实践经验， 在

更多类似案件中依法依事实探索对

“过劳死” 的劳动者的维权边界或

救济边界。 同时， 最高法、 人社部

等部门也应通过完善法律细则或出

台法律解释等方式， 明确劳动者

“过劳死” 的情形、 用人单位违法

用工的范围以及二者之间建立一定

的因果关系可能性的条件， 明确用

人单位的过错程度与侵权赔偿责任

的比例关系， 从而为劳动者或其家

属维权， 为法院、 仲裁机构办案提

供更加清晰、 精准的依据和指南。

当然， 要减少“过劳死” 现

象， 还得靠预防。 劳动监察部门应

加强对超时、 超强度加班等违法用

工行为的治理， 用人单位应摒弃违

法用工理念， 矫正病态的加班文

化， 合理控制劳动者的加班时间和

强度， 努力呵护劳动者的身心健

康， 劳动者也应关爱自己的身体，

不做加班的奴隶。 只有整个社会都

加强对“过劳死” 现象的关注， 都

尽到一份治理责任， 才能从根本上

改变加班文化， 减轻劳动者的工作

压力， 消减诱发劳动者“过劳死”

的病灶， 为劳动者营造更加健康、

安全、 和谐的劳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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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过劳死”应如何赔偿？

男子当街摔打女友，如此家暴岂能“不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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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为了迎接春节、 元宵节两大传统

佳节， 央视、 各大卫视纷纷推出大型
晚会。 记者近日浏览社交媒体发现，

对于一些晚会， 观众频频 “吐槽 ”，

大量存在的广告成为主要 “槽点”。

（2 月 10 日 《法治日报》）

百家讲：

商品化社会， 商家也好， 电视台

也罢， 都不可能与广告绝缘。 在商言
商， 以商养商本没有错， 电视晚会成

本高， 需要大量经费投入， 电视广告

是主要的广告传播渠道之一， 也是电
视台进行创收的重要方式， 适当插入

广告是合理的， 无可厚非。 但是， 如
果广告过多过滥， 强行植入， 文艺晚

会沦为 “赞助商大赛”， 则喧宾夺主，

本末倒置。

目前我国法律并未禁止或限制电

视台发布广告的数量， 广告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主要针对的是广告的内容，

并没有对植入广告出现的数量、 时间

和频次作出明确的限制规定。 这就为
“广告型” 综艺晚会的兴盛提供了契

机。

晚会成 “广告大会”， 是唯利是

图、 不尊重观众的病症 ， 须对症下

药。 监管部门要倾听民意， 及时出台
管理条令， 有效遏止综艺、 晚会中广

告泛滥等不良问题， 保障观众顺畅观
看节目 ， 更好地保护观众的合法权

益， 大力净化市场风气， 引导市场良

性发展。

电视台等节目制作单位作为文化

行业， 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统一，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要遵守

法律法规， 尊重观众感受， 不断优化

广告内容和形式， 提升观众体验， 同
时寻求新的盈利模式， 进一步创新营

利模式 ， 全面扭转 “广告之中看节
目” 的怪异局面。

———王丽美

事由：

随着明星和美妆博主推荐、 商家

宣传， 一股“抗糖” 风正在中青年女

性中悄然兴起。 据统计， 在抗糖的队

伍中， 有人过度戒糖戒出了低血糖，

有人吃抗糖产品吃出新的健康问题

……因此， 盲目去“抗糖”、 拒绝

“糖”， 不摄入碳水化合物是不理智

的， 如果需要减肥， 真正需要限制的

是“添加糖”。

（2月 12日 《北京青年报》）

百家讲：

“控糖减肥” 是指控制食物中含

糖分的米饭及面包等食物， 以达到减
肥的目的。 从理论上来说， 只要控制

糖分摄入， 人体就不会发胖。 然而，

营养学和日常饮食中的 “糖” 概念差
别很大， 如果盲目 “抗糖”， 反而会

弄巧成拙。

营养学上的 “糖” 和 “添加糖”

是两个概念， 但在 “控糖减肥” 中，

人们通常把二者混为一谈， 便把两种
糖都控制了。 可是， 碳水化合物是人

体最主要的热量来源， 不但能供给能
量， 影响蛋白质合成， 还能调节血糖

和胆固醇， 改善肠道， 增加饱腹感、

促进排便。 因此， 如果盲目控糖， 就
不能获取人体必须的营养素。 医学期

刊 《柳叶刀 》 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
示， 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高于 70%

或低于 40%， 都会缩短寿命， 所以，

“控糖减肥” 应适可而止。 总之， 不
摄入碳水化合物是非常不理智的一种

行为， 如果需要减肥， 真正需要限制
的是 “添加糖”。

———徐建中


